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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

公    告 
 
 

2023 年  第 198 号 

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

27 号），海关总署制定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

准（三）》，现予以发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海关总署 

2023 年 12 月 29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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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三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依法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行政处罚案件，规范

行使海关行政处罚裁量权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海关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

处罚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知识产权海

关保护条例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

规定》以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海关规章的规定，制定本裁量

基准。 

第二条 本裁量基准适用于依照《海关法》《海关行政处罚实

施条例》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》以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海关规章规定办理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行政处罚案件。 

第三条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行政处罚裁量应当以事实为依据，

以法律为准绳，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 

第四条 对于两个以上当事人共同实施的违法行为，应当区分

情节及责任，按照海关裁量基准规定的裁量阶次以及量罚标准，

分别给予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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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同时具有多个不同处罚情节

的，应当综合全案情况，按照本裁量基准第三条规定的原则作出处

理决定。 

第二章  裁量阶次 

第六条 本裁量基准设定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

行政处罚、一般行政处罚以及从重行政处罚五种裁量阶次。 

不具有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以及从

重行政处罚情形的，按照一般行政处罚幅度量罚。 

第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： 

（一）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二）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

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三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。法律、行政

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 

（四）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（以下简称侵权货物）数量

二百件以下且价值五千元以下，当事人书面承认货物为侵权货物，

自愿放弃侵权货物并交由海关依法处理的； 

（五）需要向海关申报知识产权状况，未按照规定如实申报

或者未提交合法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，且进出口货物价

值在五万元以下，当事人及时改正、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 

（六）其他依法应当不予行政处罚的。 

当事人符合前款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情形不予处罚，被海关

纠正后，一年内又实施同一违法行为的，可以不适用该两项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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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的规定。 

第八条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行政

处罚： 

（一）进出口侵权货物数量五百件以下且价值一万元以下，

当事人书面承认货物为侵权货物，自愿放弃侵权货物并交由海关

依法处理的； 

（二）需要向海关申报知识产权状况，未按照规定如实申报

或者未提交合法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，且进出口货物价

值在十万元以下，当事人及时改正的。 

第九条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对当

事人进行教育，同时不免除当事人按照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》

规定履行不得进出口侵权货物的义务。 

第十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减轻行政处罚： 

（一）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，进出口侵权货物、未按照规定

如实申报知识产权状况或者未提交合法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

文件的； 

（三）主动供述海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 

（四）配合海关查处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且有立功表现

的； 

（五）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（六）其他依法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。 

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、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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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，可以减轻处罚。 

第十一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从轻行政处罚： 

（一）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二）配合海关查处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且认错认罚的； 

（三）取得知识产权权利人谅解、积极赔偿权利人损失等主

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（四）其他依法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。 

第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从重行政处罚： 

（一）因违反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五条规定被

海关行政处罚后，在一年内又实施同一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

的； 

（二）侵权货物以覆盖侵权标识、货标分离或者其他掩盖货

物知识产权状况的方式进出口，逃避海关监管的； 

（三）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在国际或者国内社会造成恶

劣影响的； 

（四）以暴力、威胁以及提供虚假陈述、伪造、隐匿、销毁

证据材料等方式抗拒、阻碍海关执法的； 

（五）拒绝配合检查、查验、查问、实施扣留，无正当理由

不提交或者故意拖延提交证据材料，拒不配合海关执法的； 

（六）其他依法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。 

第三章  量罚标准 

第十三条 构成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

规定行为的，按照以下规定量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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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减轻行政处罚的，没收侵权货物； 

（二）从轻行政处罚的，没收侵权货物，并处不满货物价值

百分之十的罚款； 

（三）一般行政处罚的，没收侵权货物，并处货物价值百分

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二十的罚款； 

（四）从重行政处罚的，没收侵权货物，并处货物价值百分

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十四条 构成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

规定的行为、海关决定予以行政处罚的，按照以下规定量罚： 

（一）减轻行政处罚的，处不满五千元的罚款； 

（二）从轻行政处罚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不满二万元的罚款； 

（三）一般行政处罚的，处二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的罚款； 

（四）从重行政处罚的，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裁量基准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 

认错认罚，指当事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，对海关

认定的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事实没有异议，书面表示愿意接受海

关处罚。 

配合海关查处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，是指当事人为海关

查处有关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提供协助以利于查明案情并作

出处理。 

立功表现，指检举、提供海关未掌握的应当由海关处理的他

人违法行为或者违法案件线索，经查证属实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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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违法，指违法行为发生前二十四个月内，当事人无违反

《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违法记录。 

第十六条 本裁量基准中，“以上”“以下”均包括本数在内，

“不满”不包括本数在内。 

第十七条 本裁量基准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裁量基准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出所：海関総署ウェブサイト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customs/302249/302266/302267/5603386/index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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